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新农农〔2022〕149 号

关于印发《新会区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

统防统治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抗灾夺丰收工作，我局制定了《新会区

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9 月 21 日

（联系人：梁建兴，联系电话：666980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新

会区财政局。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1 日印发



附件：

新会区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
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抗灾夺丰收工作，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农农办〔2022〕134 号）、《关于尽快推进 2022 年省级

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的几点要求》、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粮食生产）的通知》

（粤农财〔2022〕139 号）和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

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粮食生产）的通知》（江财农

〔2022〕78 号）下达的绩效指标任务和要求，以及财政部《关

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 号）等

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借鉴我区实施相关项目的经验，为落实省

级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资金，切实做好 2022 年我区水稻病

虫害统防统治项目工作，结合水稻生产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批示要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质量安全以及生态环

境安全，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扶持壮大农作物



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建立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绩效目标

开展 2022 年晚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开展水稻“三虫两病”

等重大病虫防控，保障粮食安全。

实施晚稻统防统治面积不少于 6万亩。项目区水稻“两迁”

害虫、稻瘟病、纹枯病等病虫害有效防控，病虫灾害损失率控

制在 5%以下，农药使用量减少 10%，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

100%，群众满意度 85%以上。

三、实施内容

（一）开展 2022 年晚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扶持发展病虫害

专业化防治组织，使用植保无人机等先进植保器械推进水稻病

虫统防统治，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项目区推进实施水稻病虫

害统防统治不少于 6 万亩。采取“遴选确定三个专业化服务组

织（下称中标供应商）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或商定服务方

案，开展 1次水稻统防统治服务（含农药、叶面肥）”的方式，

广泛发动种植户参与统防统治作业，群众满意度 85%以上。

（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抗灾夺丰收工作。

项目区水稻病虫灾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下，完成“虫口夺粮”

任务。

（三）推进农药减量增效。持续推进农药使用减量增效是

国家和省“十四五”规划中重要政策任务。加强科学合理用药

技术指导，大力推广新型高效环保剂型农药，以及纳米农药、

减量助剂等有效减药增效的技术和机械，将农药利用量减少



10%，促进农药使用减量增效。

（四）实施包装废弃物回收。按照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实施方案要求，加强调查监测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回收

情况，准确统计项目区农药使用量，及时统计汇总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量，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 100%，鼓励和支持对农

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

四、实施期限

2022 晚造（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11 月）。其中：

（一）申报时间：自本实施方案印刷发之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前（含登记、公示。因时间紧、任务重，公示期 5天）。

（二）中标供应商实施时间：2022 年 9 月至 11 月。

五、实施区域的确定

（一）各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下称镇（街）农办]以

整村区域推进和优先扶持今年挖潜新增水稻等方式，遴选 2022

年晚造水稻种植积极性高、面积较大，适合开展本项目的实施

村，村委会公示遴选参与农户。基于我区 9月的新冠疫情，为

减低因农户签章指模的接触风险，由实施村强化宣传，并依据

本村全体农户的今年晚造水稻种植情况，统一编制《2022 年新

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遴选参与农户清册》，在属地村委

会公示5天无异议后确定该清册的参与农户（含有关申报信息），

向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申报（含附件 1、3以及公示照片）。

有按《新会区粮食生产安全实施方案》要求，今年挖潜新增晚

造水稻种植面积的优先遴选。

（二）区农业农村局依据镇（街）农办的申报情况，以及



本项目采购中标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结果，按申报整村

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由大到小确定全区的实施区域，

有按《新会区粮食生产安全实施方案》要求，今年挖潜新增晚

造水稻种植面积的优先安排。并在新会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

开公示 3天确定结果。

（三）为了确保三个项目中标供应商更好地开展和完成统

防统治的社会化服务，我局按镇（街）将全区实施区域划分为

本项目的三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供中标供应商自行选择，如有

重复的，由区农业农村局通过抽签的方式进行确定。其中：社

会化服务区域 1包括：会城街道、大泽镇、司前镇；社会化服

务区域 2包括：罗坑镇、双水镇、崖门镇；社会化服务区域 3

包括：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睦洲镇和大鳌镇。三个中标

供应商也可共同商定同时推进服务的实施区域。

六、实施主体、方式

（一）实施主体：各镇（街）农办。

（二）实施方式：

1.明确参与农户。参与农户是按程序确定《2022 年新会区

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遴选参与农户清册》的参与农户。

2.社会化服务推进。由区农业农村局按照《农作物病虫害

专业化防治服务管理办法》、《关于印发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

统防统治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办〔2022〕134 号）文

件和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

〔2020〕10 号）等政府采购管理规定，确定三个中标供应商，

按《本实施方案》和《合同》要求，开展和完成统防统治的社



会化服务。主要包括：

（1）在晚造水稻病虫害防控时期，对《2022 年新会区水稻

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遴选参与农户清册》的不少于 6万亩水稻

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开展 1次水稻统防统治服务（含农药、叶

面肥），与村委会和各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做好统防统治作

业面积的签章确认。如出现农户拒绝防治作业或因不符合防治

作业情形之一的，由中标供应商和实施主体，按参与农户面积

由大到小顺延进行社会化服务，全面完成中标统防统治作业面

积。

（2）强化技术指导服务，每个中标供应商各举办不少于 2

期、培训人数不少于 30 人次（含）的技术培训班或现场观摩会；

（3）同步推进农药减量增效和实施包装废弃物回收，提升

资源化利用率；

（4）每个中标供应商各选择一个实施村各标竖1个示范牌；

（5）收集项目资料（含照片），建立项目台账；

（6）开展满意度调查和完成总结审计验收等。

3.签订实施协议。实施主体与实施村（含参与农户）签订

统防统治协议（详见附件 3），积极配合中标供应商推进项目建

设。

七、补助方式

（一）补助资金规模。本项目补助资金为 2022 年省级水稻

病虫害统防统治专项资金，共 300 万元。

（二）补助方式。根据《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

汛抗旱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91 号）规定，以及本



项目的《社会化服务合同》条款和进度，由区农业农村局报请

区财政局将补助资金补助给中标供应商，开展和完成有关社会

化服务。

（三）补助标准。每造每亩补助资金不超过 40 元。同一地

块只能选择 1种方式、补助 1次。

（四）补助计算公式。

1.折算补助标准不超过 40 元的计算公式：

每个中标供应商的补助资金（元）=300 万元÷本项目合计

的统防统治作业面积（亩）×该中标供应商实际统防统治作业面

积（亩）；

2.折算补助标准超过 40 元的计算公式：

每个中标供应商的补助资金（元）=该中标供应商实际统防

统治作业面积（亩）×40 元/亩。

八、防治药剂

围绕“农药减量增效”的原则，水稻病虫害防治药剂由中

标供应商按招标文件的方剂或与实施主体共同商定，费用由中

标供应商承担。

九、其他事宜

（一）请各镇（街）农办于 9月 28 日前，通过新会区系统

办公系统（OA）将申报材料（含附件 1、2、3）扫描件、电子文

档，以及公示照片上报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

（二）对不申报的镇（街），我局不予支持开展本项目。

（三）中标供应商按合同要求和有关技术措施开展、完成

项目建设。做好项目区的水稻病虫灾害损失率、农药使用量减



少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等情况调查（附件 4）。

（四）做好验收。中标供应商务必于 2022 年 11 月中旬前

完成项目，向区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持相关

报账材料到区农业农村局报账；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种植和会计

专业类，具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的 3名专家进行

项目验收。

（五）区农业农村局按上级文件有关要求做好项目推进、

监管和建设等情况报送工作。

附件：1.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遴选参与

农户清册

2.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申报表

3.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你害统防统治项目实施协

议（参考样本）

4.本项目区的水稻病虫灾害损失率、农药使用量减

少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调查表



附件 1

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遴选
参与农户清册

镇（街）农办（盖章） 实施区域（村名）

序
号

遴选参与
农户姓名
或名称

2022
年晚
造水
稻种
植面
积
（亩）

其中：属于按《新
会区粮食生产安
全实施方案》要
求，今年挖潜新
增的晚造水稻种
植面积（亩）

经公示
同意为水
稻病虫害
统防统治
面积（亩）

经公示
是否同意由村委会与镇（街）

农办签订实施协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村委会意见：

村主任签名：
（村委会公章）
2022 年 月 日

镇（街）农办经办人签字： 镇（街）农办主任签字：

登记日期：2022 年 月 日



附件 2

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公章）： 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 申报时间：2022 年 月 日

序号 实施村

参与农

户户数

（户）

2022 年

晚造水

稻种植

面积

（亩）

其中：属于按《新

会区粮食生产安全

实施方案》要求，

今年挖潜新增的晚

造水稻种植面积

（亩）

同意为水稻病

虫害统防统治

面积（亩）

镇（街）农办是否与村委

会与签订实施协议
备注

1

2

3

4

5

6 全镇合计

经办人签字： 镇（街）农办主任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附件 3

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

实施协议

（参考样本）

甲方： 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

乙方： 村委会（含参与农户）

为切实实施好 2022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

按《新会区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实施方案》

等要求，结合实际，经甲乙双方商议，协议如下：

一、实施面积与区域。乙方自愿参加 2022 年新会区水

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同意将本村 2022 年晚造共 亩水

稻面积进行 2022 年新会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的社会

化服务，涉及参与农户共 户。详见《2022 年新会区水

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遴选参与农户清册》。

二、实施期限。2022 晚造（2022 年 8 月至 11 月）。

三、实施方式。

（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同意由区农业农村局确

定的中标供应商，按《新会区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统防

统治项目实施方案》和社会化服务事项指标，对乙方开展社

会化服务。

（二）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和中标供应商推进项目建设。



（三）乙方同意与甲方和中标供应商，围绕“农药减量

增效”的原则共同商定防控药剂，

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项目实

施期间因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导致不能执行本协

议的，本协议自然终止或解除。

五、本协议一式六份，甲方、乙方各执 1份，协议文本

在本村、镇（街）、中标供应商和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查。

六、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主任签名： 乙方村主任签名：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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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项目区的水稻病虫灾害损失率、农药使用量减少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调查表

中标供应商（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区实施镇（街） 水稻病虫灾害损失率（%） 农药使用量减少率(%) 农药包装废弃物率(%)

加权平均

注：此表的具体绩效目标见《新会区 2022 年省级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实施方案》。


	



